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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稽查局

税务事项通知书

防市税稽税通〔2026〕5号

广西纳啸贝商贸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450621MAEKUKKA8K）

事由：因我局对你（单位）2025年6月3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（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）涉税情况进行检查。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）第五十四条第（三）款“责成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提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文件、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。”

通知内容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第（三）款的规定，责成你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前向我局提供附件资料清单所列资料。逾期不提供或所提供资料不真实的，税务机关将依法作出税务处理。

附件：1.提供涉税资料清单
特此通知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印章）  

       2026年1月9日 

附件1：
提供涉税资料清单

一、基本税务信息资料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复印件；

（二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三）财务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表复印件；

（五）银行开户许可证（所有银行账号）复印件；

（六）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认定税收文书复印件；

（七）检查所属期间受到税务机关处罚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复印件；

二、一般财务资料

（一）检查所属期各个税种各期申报表复印件（企业所得税只需提供年度申报表）；

（二）检查所属期的各年度会计报表复印件（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）；

三、需提供的其他资料
（一）检查所属期银行流水复印件

（二）检查所属期成本费用明细账，你公司开具发票明细及对应合同、收款凭证复印件

